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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绩效预算相结合的财政监督机制

骆 红

一般说 来，财政监督是对财政全过程的监督，包括事

前、事中、事后监督，而现阶段 财政监督工作主要是对财

经领域的某些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检查，表现 为突击性、专

项性、事后检查多，这种“秋后算账”的监督方式与审计工

作重叠、雷同，对某个单一事项或某个环节检查过多，而对

全方位监控及资金使 用的跟踪问效过少，致使财政资金使

用过程的同步监督严重缺位。

实际工作中，绩效预算部门根据绩效预算工作程序有

义务对单位预 算使 用、执行进行事前审查、事中检查、事

后评价，这点与财政监督职能本质相同。而单独设 置的专

职监督机构，在监督工作中很难与财政管理相结合，更无

法实施事前、事中监督，导致财政专职监督机构的监督作

用难以 发挥。长久以 来，财政部门内部事前、事中监督主

要依靠财政部门各业务职能机构操作，而专职监督机构往

往很 难介入，导致事前审核、事中监督无 法到位，财政监

督与财政管理在一定程 度上截然分开，财政监督与财务管

理相互脱节。

笔者认 为，在依 法监督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财政监

督效率提升的方法都可以 尝试。如将绩效预算与财政监督

融为一体，通过绩效预算方式从预算编制源头上最大限度

地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益，在事中执行绩效预算时派驻财务

总监时时跟踪，实现财政监督与管理的紧密结合。

首先，在事前实行绩效预 算。从资金分配上加 强预 算

编制监督，通过绩效预算对财政资金使 用的合理性进行科

学论证，将财政监督的关口 前移。笔者认 为绩效预算是目

前实施事前监督的极具可操作性且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全国率先开展绩效预算，初 步实

现了“由人分钱”到“制度分钱”，规定凡 50 万元以 上的项

目预算必 须经过专家评审通过科学、客观、公正 地安排财

政资金项目。而且 财政部门 不参与预算评审，有利于避免

单位 求情、打招呼等干扰评审工 作，保证正 确用财，做 到

用财有“的”；借助绩效预算形式进行事前监督，行政事业

单位 容易接 受并予以 配合，这就从预算分配源头上加强了

监督力度。

其次，在事中派驻 财务总监进行监管。项目进行了绩效

预算后，对财政资金的使 用可以 以 派驻监督员、财务总监

等形式进行事中监督。如对大额财政专项资金可派驻 财政

总监，对用款单位资金使 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等

进行跟踪检查，监督是否按资金性质和规 定用途使用，有

无截留、挤占、挪用等行为。派员事中跟踪监督可以 随时掌

握资金的去向和使 用情况，及时发现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整改意见，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

第三，在事后要进行绩效评价。建立资金使 用效果或

效益评价制度，通过绩效评价，帮助单位找出资金使 用和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 建议，并将绩效评价结果

作为次年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最后，为了更好地提高财政监督效果，财政部门内部

的监督职能科室、部门应统一调整，科学合理 定责定职。

笔者建议，将绩效评价机构与财政专职监督机构有机整

合，统一归属，以 利于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环 节的相扣监

督，减少交叉、重复工作，强化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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